
广州市财政局关于开展广东省第四届会计知识大赛 

广州赛区选拔工作的通知 

 

市直有关单位，各区财政局，广州注册会计师协会： 

 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认真

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会监督的重要论述，宣传会计改革发展

成果，普及财会法律法规知识，根据广东省财政厅统一部署，现将广

东省第四届会计知识大赛广州赛区选拔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比赛内容和参赛人员 

  （一）比赛内容 

  比赛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和财会知识。政治理论以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党章党规等为主。财会知识以新修改会计法及财会监督、会计管理法

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为主，兼顾财政会计前沿热点、会计改革发展

历程等其他相关知识。 

  （二）参赛人员 

  参赛人员为广州市范围内的国家机关、社会团体、企事业单位和

其他组织的财会人员及注册会计师行业从业人员。具体包括：从事财

会工作的会计人员、注册会计师、财会教学人员、财会科研人员、财

会专业学生以及与财会工作相关的其他人员等。 

  二、选拔方式 

  广州赛区选拔工作分为网络答题、线下笔试（机考）和面试三个



阶段。 

  网络答题阶段于 6月 24 日至 30 日举行，参赛人员通过扫描二维

码（见附件）注册账号后参加答题。每个身份证号注册后限答 2 次，

取单次最高分参与排名，同分者按答题速度排序，前 50名晋级。 

  线下笔试（机考）和面试安排另行通知。 

  三、工作要求 

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有关单位要切实提 高 站位，充分认识

本次大赛的重要意义，加强比赛工作的组织领导，为大赛的顺利举办

和选手参赛提供必要的支持。 

  （二）广泛宣传发动。各有关单位要将大赛作为贯彻实施新修改

会计法、提升财会监督效能、加强财会队伍建设的重要抓手，积极动

员相关人员参赛，营造浓厚的“比学赶超”竞赛氛围，切实提升普法

质效。 

  （三）严守工作纪律。本次大赛不属于评比表彰活动范围，严禁

任何单位或个人借大赛名义收费、搭车收费或者开展任何营利活动。 

  本通知未尽事宜按照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举办广东省第四届会计

知识大赛的通知》要求执行。 

 

  附件：参赛二维码 

 



 

 

 

 

广州市财政局   

  2025 年 6月 23 日 

 

 


